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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林吟霙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89

傳真：(02)8590-7075

電子郵件：cmyinying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8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90032554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0032554A_doc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註銷「“得力”還少丸（大丸）（衛署成製字第

008719號）」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得力興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17232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0/12 08:2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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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謝綺文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92

傳真：(02)8590-7075

電子郵件：mocwen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90033423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0033423A_doc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註銷「“耀濟師”固慧眼膠囊（明目地黃散）

（衛署成製字第011319號）」等2件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

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得力興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名品生技開發有限公司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

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17405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0/13 13:4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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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彭宜萱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294

傳真：(02)8590-7075

電子郵件：cmhsuan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中字第1090032386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影本1份 (A21000000I_1090032386A_doc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註銷「“立冶”爽吉藥粉(衛署成製字第013821

號)」及「“立冶”黃連膠囊(衛署成製字第013973號)」

藥品許可證公告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立冶貿易有限公司、得力興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

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A21090018050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0/21 16:5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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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

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19659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八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"婕曦" 光療儀（衛署

醫器輸字第020625號）」醫療器材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

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9年10月8日FDA器字第

109160977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係八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"婕曦" 光療儀（衛署醫

器輸字第020625號）」醫療器材許可證，業經衛生福利部

109年10月8日以衛授食字第1096816174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使用藥物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

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

會員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A21090017605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0/15 11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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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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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彰化縣衛生局 函
地址：50049彰化市中山路2段162號

承辦人：黃小姐

電話：04-7115141分機5403

電子信箱：hky1021@mail.chshb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彰衛藥字第109005707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華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「“華新”手術手

套(有粉)(衛部醫器輸字第029626號) 」藥物許可證業經

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乙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10月15日衛授食字第1091609961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公司持有之「“華新”手術手套(有粉)(衛部醫器輸字

第029626號) 」因自請註銷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9年10月

15日以衛授食字第1096816494號公告註銷，為確保民眾用

藥權益，惠請轉知所屬會員該市售品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

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，業者應立即通知醫療機

構、藥局及藥商，並自藥物許可證註銷之日起6個月內回收

市售品，連同庫存品送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

驗章後，始得販賣。

三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惠予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

列販售旨揭藥品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彰化縣藥師公會、彰化縣藥劑生公會、彰化縣西藥商業同業公會、彰化縣醫療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A21090018047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0/21 16: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材商業同業公會、彰化縣醫師公會、彰化縣診所協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新

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

縣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

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基隆市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

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本局藥政暨物質濫

用防制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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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

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205441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九羽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持有「可諾 血糖/膽固醇 監

測系統(衛部醫器製字第005639號)」醫療器材許可證，業

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10月21日衛授食字第109161029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案係九羽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持有「可諾 血糖/膽固醇 監測

系統(衛部醫器製字第005639號)」醫療器材許可證已逾有

效期限，業經衛生福利109年10月21日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使用藥物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

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

會員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A21090018299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0/27 10: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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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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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

3樓

承辦人：李家銘

電話：(02)22577155 分機2352

傳真：(02)22536548

電子信箱：AH4107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衛食字第10920962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京華超音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大同超音波噴霧器

（衛署醫器製字第002686號）」等2件醫療器材許可證，

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9年10月27日衛授食字第1090030961號函

及衛授食字第1090030962號辦理。

二、案係京華超音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「大同超音波噴霧器

（衛署醫器製字第002686號）」及「大同超音波治療器

（衛署醫器製字第002619號）」等2件醫療器材許可證，分

別業經衛生福利部109年10月27日衛授食字第1091610532號

及衛授食字第1091610531號公告註銷。

三、為確保民眾使用藥物權益，旨揭公司應依藥事法第80條及

同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辦理藥品回收事宜，請轉知所屬

會員配合該公司辦理相關作業。

四、副本抄送各縣市衛生局，請輔導貴轄機構業者倘有陳列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A21090018780

■■■■■■藥物食品檢驗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1/03 11: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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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旨揭醫療器材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新北市醫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

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醫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商業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宜蘭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

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

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

基隆市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

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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